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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体育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办

法》的通知 

吉体科字〔2025〕6号 

吉林体育学院，局直属各相关单位： 

  《吉林省体育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办法》已经省体育局 2025 年第 7次党

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吉林省体育局 

2025 年 4 月 29日 

吉林省体育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反兴奋剂工作，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反兴奋剂条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

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是明确省体育局直属单位在兴奋剂违规中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主体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科医责任，由省体育局纪委、运动员管

理单位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对兴奋剂违规责任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中发生兴奋剂违规承担主体责任的人员是指运动员、教练

员、辅助教练员等；承担管理责任的人员是指负责反兴奋剂工作的业务部门负

责人；承担领导责任的人员是指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承担科医责任的人

员是指教练团队中的科研和医疗人员。 

  第二章 责任追究方式和适用 

  第四条 对单位进行责任追究的方式包括：责令整改、责令检查、通报批

评、调整领导班子等。 



  对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的方式包括：批评教育、责令检查、通报批评、诫勉或

组织处理、党纪处分、政务处分。 

  追责对象涉嫌犯罪的应移送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条 受到通报批评以上处理的单位取消其年度绩效考核优等次评选资
格；受到警告以上处理的个人，取消其与违规事件相关的奖励和年度评优评先

资格。 

  第三章 责任追究程序 

  第六条 发生兴奋剂违规运动员管理单位应“一案双查”，对兴奋剂违规的

具体情况、存在的失职失责行为进行认真调查核实，调查报告报省反兴奋剂中
心，省反兴奋剂中心对违规情况进行调查认定后，会同科教处、机关纪委等职

能部门，根据情节认定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失职失责情况，提出责任追究意见建

议，报局党组批准。 

  第四章 违规处理 

  第七条 违反运动队内部管理规定。运动员违反“三品”使用、网购快递管

理、外卖及私自外出就餐等反兴奋剂日常管理规定的，根据违规情况，运动员
管理单位应依据《吉林省运动队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内部管理制度采取队内

警告、扣除风险抵押金、扣除津贴、停训、开除等方式进行处理，处理结果 7

日内上报省体育局科教处和省反兴奋剂中心备案。 

  第八条 准入教育考试未通过。运动员因未通过反兴奋剂准入教育考试，而

不能参加国家级及以上赛事的，给予该运动员、教练员、辅助教练员、领队、

业务部门负责人通报批评。 

  第九条 发生非典型性结果且未按阳性处理的。十二个月内因运动员个人原

因出现 1例非典型性结果，给予该运动员、教练员及所在单位警告；同一运动

员出现 2次以上的，给予该运动员、教练员、辅助教练员、业务部门负责人严
重警告处分；同一单位出现 2 次以上的，给予单位分管领导、业务部门负责人

严重警告处分；因单位食堂原因出现非典型性结果的，给予食堂负责人、分管

领导、主要领导严重警告处分。 

  第十条 违反行踪信息管理规定。同一单位连续 12 个月内多次发生运动员行

踪信息管理违规的作如下处理： 

  （一）同一运动员违反行踪信息管理规定，第一次给予运动员、教练员、辅

助教练员、业务部门负责人通报批评；第二次给予运动员、教练员、辅助教练

员、业务部门负责人警告处分，分管领导通报批评；第三次被认定为兴奋剂违

规，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处理办法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理。 



  （二）同一单位不同运动员出现多次违反行踪信息管理规定的，第一次对运

动员、教练员、辅助教练员、业务部门负责人及单位给予通报批评；第二次给

予业务部门负责人警告处分，分管领导通报批评；第三次给予业务部门负责人

记过处分，分管领导警告处分，主要领导通报批评；超过三次给予业务部门负

责人记大过处分，分管领导记过处分，主要领导警告处分。 

  第十一条 兴奋剂阳性违规。运动员发生兴奋剂阳性违规除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处罚外，由省体育局和各训练单位根据管理权限和违规情节作出如下

处理： 

  （一）认定运动员因非故意原因导致阳性结果，给予其开除处理；给予教练

员降低一个专业技术等级，给予辅助教练员记过处分；给予业务部门负责人记

大过处分；给予相关科医保障人员严重警告处分；分管领导记大过处分；给予

单位主要领导记过处分。 

  （二）认定运动员因个人原因导致阳性结果，给予其开除处理；给予教练员

降低一个专业技术等级并调整工作岗位，给予辅助教练员记大过处分并调整工

作岗位；给予相关科医保障人员记过处分并调整岗位；给予业务部门负责人记

大过并调整岗位；分管领导免职处理；给予单位主要领导记大过处分。 

  （三）在全国及以上综合性运动会、世界大赛上发生兴奋剂阳性违规的，或

在一个全运周期内一个训练单位发生 2次以上兴奋剂阳性违规的，对违规单位

做出调整领导班子处理，给予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免职并记大过处分；给予业

务部门负责人免职并记过处分；给予教练员降低两个专业技术等级并调整岗位

处理；给予辅助教练员降低一个专业技术等级并调整岗位处理；给予科医保障

人员记大过并调整岗位处理；取消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业务部门负责人、教

练员、辅助教练员、负有责任的科医人员的所有奖励。 

  第十二条 科医保障人员履职不到位。因科医保障人员履职不到位导致运动

员出现兴奋剂阳性结果的，给予该科医保障人员降低专业技术等级并调整岗位

处理；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教练员、辅助教练员、业务部门负责人按照

本办法第十一条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运动员、教练员、辅助教练员及科医保障人员等非法持有兴奋

剂，构成兴奋剂违规，相关责任人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教练员、辅助教练员及科医保障人员等组织、强迫、欺骗、教唆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或对运动员施用兴奋剂的，由省反兴奋剂中心收缴非法持有

的兴奋剂，除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有关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相应处分外，终身

取消教练员、辅助教练员及医科保障人员参加体育系统各类奖励、奖项、荣誉

称号、职称、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比资格，严禁参与运动员训练指导、体育教

学、青少年体育等工作；造成运动员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体育局负责解释。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国家体育总

局及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正式公布之日起执行。 


